附件2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单粒（精密）播种机现场验证实施细则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黑农厅联发〔2024〕198号）等和《黑龙江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现场验证工作方案》（黑农厅函〔2025〕253号）相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验证范围
黑龙江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投档形式审核结果为“通过，待验证”的高性能免耕单粒（精密）播种机、高性能气力式免耕单粒（精密）播种机和电控气力式精量播种机，及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经专家组论证后需进行现场验证的机具。
二、验证地点
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以下简称：省农机推广站）指定的验证地点。
三、验证内容
（一）一致性验证。现场核验机具的基本配置及参数是否与投档资料一致。
（二）免耕单粒（精密）播种机推广鉴定报告无整机结构质量的，应进行现场验证。
（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经专家组论证后，提出需要验证的其他内容。
四、验证流程
（一）申请
自愿申请现场验证的农机生产企业，应向省农机推广站提交如下材料：
1.《黑龙江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现场验证申请表》（附件2-1）；
2.《黑龙江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现场验证承诺书》（附件2-2）。
（二）受理
省农机推广站对生产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对审核通过的产品开展现场验证。
（三）样机
现场验证样机由企业提供。
（四）验证
现场验证由省农机推广站从专家库抽取5-7人组成专家验证组，负责具体验证工作的实施。每个型号的产品只安排一次验证。
（五）评价
专家验证组根据现场验证的情况形成一致性验证报告，报告主要包括机具基本情况、结构质量和结论等。未进行现场验证的机具不做评价。现场验证结果在黑龙江农业信息网农业机械专栏公示5日，经公示无异议的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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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
现场验证申请表
申请单位：                      （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机具型号名称
	
	所属品目
	

	生产企业
	                        
	联 系 人
	

	
	
	电    话
	

	主要结构、工作原理、功能描述
	







	技术参数及配置（主要包含归档参数）
	






	样机来源
	□生产企业     □当地经销商     □当地用户

	黑龙江省销售价
（万元）
	
	享受补贴总额（万元）
	




[bookmark: _GoBack]附件2-2
黑龙江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
现场验证承诺书

我公司积极配合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的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现场验证评价工作，对此郑重做出承诺：
1.我公司已完全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有关政策，自愿参与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严格遵守黑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保证机具主要技术参数、配置、材质、安装标准等与检验报告及投档时所提交的机具信息相符。
2.我公司积极配合开展有关投档机具现场验证，对现场作业的安全性、真实性负全部责任，并自行承担验证相关费用。
3.如我公司产品现场验证评价不合格，或未按时开展现场验证，承诺将由我公司负责退回相应产品的全部补贴资金。
4.严格遵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黑龙江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有关要求，如因违规给国家或购机者造成损失的，我企业自愿承担相应损失和接受相应的处罚。
农机生产企业全称（加盖公章）：
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